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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灵秀税务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石税灵秀 通 〔2024〕 986 号

泉州市一达通商贸发展有限公司： 91350581099751284T

    事由： 复函为“存在不予退（免）税发票”的货物需视同内销申报

    依据：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〈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）

通知内容：你公司出口的货物劳务涉及的进项发票有6份复函为“存在不予退（免）税发票”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〈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）第五条第（九）项规定，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，需进行视同内销申报。限你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前据实申报，逾期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如对本通知不服，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，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，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 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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